
连江县教育局文件

连教社〔2023〕19号

关于同意连江县学知教育培训中心变更学校地址的批复

连江县学知教育培训中心:

你校关于申请变更学校地址的报告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八章第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核研究，同意你校变更学校地址，学校地址由“连江县凤城镇金安东路5号鼎森中央公园一区A3-A5幢2层”变更为“连江县凤城镇金安东路5号鼎森中央公园一区A5幢2层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江县教育局

2023年8月18日

抄送：凤城镇人民政府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住建局、发改局，存档。
连江县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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